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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隔四十年，我国拟特赦四类罪犯

预预计计将将有有数数千千人人被被特特赦赦

据新华社北京８月２４日电 ２４
日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国家
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法草案明确，
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为国家最
高荣誉，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根据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决
定，向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获
得者授予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
奖章，颁发证书。

草案明确，国家设立共和国勋
章，授予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
保卫国家和国防建设中建立卓越功
勋的杰出人士。设立国家荣誉称号，
授予在经济、社会、国防、外交、教
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等各领域
各行业作出重大贡献的杰出人士。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
会主任李适时说，把国家勋章的名
称定为“共和国勋章”，是由于“共和
国”一词寄托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梦想，有利于增强全国人民对国
家的认同感和向心力，能涵盖为国
家建立卓越功勋的各类杰出人士。

“国家在国庆日等重大节日、纪
念日，举行授予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
称号的仪式；必要时，也可以在其他
时间举行授予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
称号的仪式。”草案还提出，对在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促进中外交流
与合作、维护世界和平中作出重要
贡献的外国人，可以授予国家勋章。

拟设共和国勋章

代表最高荣誉

我国三大勋章

和三大功勋荣誉章

我国拟启动第八次特赦

●八一勋章
中心图案是红

星和八一，授予在中
国工农红军时期（自
１９２７年８月１日到１９３７
年７月６日）参加革命
战争有功的人员。

●独立自由勋章
授予在抗日战

争时期（自１９３７年７月
７日到１９４５年９月２日）
参加革命战争有功
的人员的一种勋章。
外形为八角星，中间
为红星照耀下的延
安宝塔山。

●解放勋章
授予在解放战

争时期（自１９４５年９月
３日到１９５０年６月３０
日）参加革命战争有
功的人员。其中心图
案是红星和天安门。

●红星功勋荣誉章
授予１９３７年７

月６日以前入伍或
者参加革命工作的
军队离休干部，分
为两级。

●独立功勋荣誉章
授予１９３７年７

月７日至１９４５年９月
２日期间入伍或者
参加革命工作的军
队离休干部。

●胜利功勋荣誉章
授予１９４５年９

月３日至１９４９年９月
３０日期间入伍或者
参加革命工作的军
队离休干部。

拟特赦的四类罪犯包括：
参加过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

服刑罪犯；
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作出过贡献的，

犯贪污受贿，有严重暴力性犯罪、累犯的除外；
年满七十五周岁、身体严重残疾且生活不能自理

的服刑罪犯；
犯罪时不满十八周岁，被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或者剩余刑期在一年以下的，犯故意杀人、强奸、贩毒、
恐怖犯罪的除外。

>>第一次特赦（1959年12月4日）

1959年12月4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对于经
过一定期间的劳动改造，确实改恶从善的蒋介石集团和伪满
洲国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实行特赦。共
释放反革命罪犯和刑事罪犯12082名、战犯33名，包括伪满洲
国皇帝溥仪和蒋介石集团的高级将领，如王耀武、杜聿明、郑
庭笈、陈长捷、宋希濂等，杜聿明特赦后曾任全国人大代表、全
国政协委员和常委、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专员。

>>第二次特赦（1960年11月28日）

对于经过一定期间的改造、确实改恶从善的蒋介石集团和
伪满洲国的战争罪犯，实行特赦。共释放了50名，包括原属蒋介
石集团的战犯45名（如范汉杰、李仙洲等），原属伪满洲国的战犯
4名，原属伪蒙疆自治政府的战犯1名。

>>第三次特赦（1961年12月25日）

对经过一定期间的改造、确实
改恶从善的蒋介石集团和伪满洲
国的战争罪犯，实行特赦。共释放
了68名，包括原属蒋介石集团的战
犯61名（如廖耀湘、杜建时等），原属
伪满洲国的战犯7名。

>>第四次特赦（1963年4月9日）

对经过一定期间的改造、确实改恶从善的蒋介石集团、伪
满洲国和伪蒙疆自治政府的战争罪犯，实行特赦。共释放了35

名，包括原属蒋介石集团的战犯30名，原属伪满洲国的战犯4

名，原属伪蒙疆自治政府的战犯1名（即原伪蒙疆自治政府主
席、伪蒙古军总司令德王）。

>>第五次特赦（1964年12月28日）

对经过一定期间的改造、确实改恶从善的蒋介石集团、伪
满洲国和伪蒙疆自治政府的战争罪犯，实行特赦。共释放了53

名，包括原属蒋介石集团的战犯45名，原属伪满洲国的战犯7

名，原属伪蒙疆自治政府的战犯1名（即原伪蒙疆自治政府副
主席、伪蒙古军上将副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李守信）。

>>第六次特赦（1966年4月16日）

对于经过一定期间的改造、确实改恶从善的蒋介石集团、
伪满洲国和伪蒙疆自治政府的战争罪犯，实行特赦。共释放了
57名，包括有原属蒋介石集团的战犯52名，原属伪满洲国的战
犯4名，原属伪蒙疆自治政府的战犯1名。

>>第七次特赦（1975年3月19日）

对全部在押战争罪犯，实行特赦释放，并予以公民权。

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24日审议了全
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特赦部分服刑罪犯的决定草案。草案
规定，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
利70周年，对2015年1月1日前正在服刑、释放后不具有现
实社会危险性的四类罪犯实行特赦。

对此，多位专家表示，时隔四十年，在这一重要时刻
施行特赦是顺应时代发展的重要举措，是实施宪法规定
的特赦制度的创新实践，具有重大的政治与法治意义。

本报记者 马云云 实习生 周昌

包括解放后对外作战的服刑犯

从1959年到1975年，我国
共实行过七次特赦。除第七次
无条件赦免外，前六次都以

“确实已改恶从善”作为赦免
的主要标准和具体前提条件。
除第一次特赦对象既有战争
罪犯，又有反革命罪犯和普通
刑事罪犯，其余六次均为战争
罪犯。

中国刑法学研究会名誉
会长、北师大刑科院特聘教授
高铭暄表示，赦免制度原本亦
大多是在国家节日、庆典或者
政治形势发生变化时实施，旨
在表示与民同乐同悲。例如，
德国的圣诞节赦免、韩国的光
复节赦免、泰国的国王庆生赦
免等。在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
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的重大
节庆时刻，我国依法施行特赦
是有国内外先例可循的。

时隔40年，我国再次依照
宪法施行特赦，在中国刑法学
研究会会长赵秉志看来，传递

的是依宪治国、依宪执政的理
念，有助于形成举国上下尊重
宪法、宪法至上、用宪法维护
人民权益的社会氛围，有助于
让宪法思维内化于全体国人
之心中，切实增强宪法意识。

赵秉志说，同时，对于参
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或者
抗美援朝、对印自卫反击、对
越自卫反击等战争的服刑犯
以及符合条件的老年犯、未成
年犯施行特赦，亦是对“国家
尊重和保障人权”之宪法精神
的充分印证，可以进一步改善
我国的国际形象，以实际行动
驳斥和化解西方国家对中国
人权的攻击。

参加本次特赦问题研究
的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储槐
植接受采访时表示，从几类特
赦对象来看，估计特赦人数不
会太大，但也不会很少，几千
人还是会有的，全部特赦工作
应该在今年年底前完成。

不同于大赦，特赦只免刑不赦罪

山东大学法学院教授、宪
政研究所所长王德志认为，此
次特赦有很强的针对性，特赦
前两类罪犯，体现了在这样重
大的节日里，对曾经为抗日战
争、解放战争、为保卫国家主
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做出过贡
献者的认可。对后两类罪犯的
特赦是国际上的通行做法，体
现了人道主义精神。

赦免一般分为大赦和特
赦，大赦一般针对不特定人，
特赦的对象比较特定。大赦一
般既要赦免罪，也要赦免刑，
特赦则主要赦免刑，而不赦
罪，他们仍然是犯罪分子，而
且刑事附带民事案件中，民事
部分的赔偿仍要履行。

有关赦免制度，我国在
1954年宪法中就有所体现，
“当时规定大赦的决定权力属
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特赦的
决定权力属于全国人大常委
会”，王德志说，但以往七次特
赦，大赦职权一直没行使过。

1978年宪法再提赦免问
题，但只规定了特赦的决定权
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未提及
大赦，也没规定谁来发布特赦
令。现行的1982年宪法对此做
出完善，规定特赦由全国人大
常委会做出决定，同时恢复由
国家主席发布特赦令的规定。

“要特赦还要有一些程
序，”王德志说，国家主席发布
特赦令后，具体到哪些人符合
条件，还要由人民法院根据特
赦令做出减刑的裁定，同时由
检察机关进行监督，最终再由
监狱管理机关等执行法院的
裁定。据了解，此次符合条件
的罪犯分布很广，有在监狱服
刑的，有在社区矫正的，还有
在看守所关押的，特赦令一旦
发布，公检法将忙活一阵了。

“这项职权并不经常被行
使”，王德志说，特赦是司法权
的一部分，是对司法机关做出
刑事判决的改变，所以行使起
来很慎重，不会被频繁使用。

特赦对象基本不具有危害性

这次特赦对象有“一老一
少”正在服刑的罪犯。将年满
75周岁、身体严重残疾且生活
不能自理的服刑罪犯作为特
赦对象，指导思想和操作思路
与刑法修正案（八）对老年人
犯罪从宽处罚规定的精神一
致。不同的是，这次特赦的适
用范围更广，从宽力度更大。

需要注意的是，“年满75
周岁”、“身体严重残疾”、“生
活不能自理”，三者是并列关
系而不是选择关系，只满足其
中一个或两个要素是不能特
赦的。三个要素必须同时具备
才能特赦，缺一不可。

将犯罪时不满18周岁，被
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剩
余刑期在一年以下的服刑罪
犯作为特赦对象，指导思想和
思路与我国一贯坚持的，对未

成年犯罪人采取“教育为主、
惩罚为辅”的方针一致。“犯罪
的时候不满18周岁”意味着，
即使现在已超过18周岁，但只
要犯罪行为实施当时未满18
周岁，就符合年龄上的要求。

此次被特赦的不是刑罚
尚未执行的犯罪人，而是服刑
改造了一定期限、并且经过评
估认定释放后不具有现实社
会危险性的服刑罪犯：一是
2015年1月1日以前正在服刑
的罪犯，即已经服刑改造了一
段时间。二是释放后不具有现
实社会危险性，有现实社会危
险性的服刑罪犯不能特赦。这
两个条件缺一不可。设定一定
的服刑期限，既是为维护刑事
判决的稳定性和严肃性，也是
为了更好地判断其释放后是
否具有现实社会危险性。

廖耀湘，蒋介石“五大王牌军”之一的第六军军长

“末代皇帝”溥仪 王耀武，国民党十
大抗日名将之一

宋希濂，抗战名将，
人称“鹰犬将军”

黄维，抗日名将，“黄维兵团”
司令

文强，“军统局”北方区区长，
毛泽东舅表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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